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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累计超过 5%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徐旭东根据自身资金安排等需求而减持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2020年8月10日至

2020年8月31日）及其与一致行动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旭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旭晟控股”）、 香港旭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实业”）因公司

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2022年6月16日至2022年9月22日）导致合计持有公司权益

变动超过5%。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徐旭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旭晟控股、旭

日实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69.23%减少至64.20%。 

 

2022年9月22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旭东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旭晟控股、旭日实业发来的《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基本情况 

姓名 徐旭东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330206197003******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国籍 中国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福明街道***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福明街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旭晟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316969969A 

注册资本 3,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05-20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H1607 

法定代表人 徐旭东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

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金属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未经金融

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

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香港旭日实业有限公司 

商业登记证 

 
38256196-000-08-22-1 

登记地址 
FLAT/RM 06 ONE MIDTOWN 11 HOI SHING ROAD TSUEN WAN 

通讯地址 
FLAT/RM 06 ONE MIDTOWN 11 HOI SHING ROAD TSUEN WAN 

股东/主要负责人 徐旭东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公司性质 独资企业 

成立日期 2007年8月3日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贸易 



 

其他 徐旭东为香港旭日实业有限公司唯一股东，并担任董事职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徐旭东于2020年8月10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470,3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00%。 

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徐旭东持有公司股份72,900,303股，持有比

例为16.31%，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旭晟控股持有公司股份129,983,130股，持有比例

为29.08%，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旭日实业持有公司股份102,129,397股，持有比例为

22.85%，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05,012,830股，合计持有比例为

68.2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0日披露的《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

编号：2020-087）。 

2、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除权除息日）实施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

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47,038,48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1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本次分配后

公司总股本由447,038,482增加至625,853,875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徐旭东持有公司股份102,060,424股，

持有比例16.31%，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旭晟控股持有公司股份181,976,382股，持有

比例29.08%，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旭日实业持有公司股份142,981,156股，持有比例

22.85%，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27,017,962股，合计持有比例仍为

68.2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披露的《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3、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11月9日出具的《关于核准宁波旭升

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564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为人民币135,00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期限6年。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2年6月1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的股份。 

自2022年6月16日至2022年9月22日因可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由625,853,875

股增加至665,163,427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公司可转债转股，信息披露义务

人一徐旭东持有公司股份仍为102,060,424股，持有比例被动稀释至15.34%，信息

披露义务人二旭晟控股持有公司股份仍为181,976,382股，持有比例被动稀释至



 

27.36%，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旭日实业持有公司股份仍为142,981,156股，持有比例

被动稀释至21.50%，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仍为427,017,962股，合计

持有比例被动稀释至64.20%。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权益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 股份类别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权益变

动比例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徐旭东 

 

无条件限售股 77,370,603 17.31 102,060,424 15.34 -1.96 

旭晟控股 

 

无条件限售股 129,983,130 29.08 181,976,382 27.36 -1.72 

旭日实业 

 

无条件限售股 102,129,397 22.85 142,981,156 21.50 -1.35 

合计 

 

/ 309,483,130 69.23 427,017,962 64.20 -5.03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447,038,482股；2022年4月28日（除权除息日），

因公司2021年年度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总股本由447,038,482增

加至625,853,875股；2022年6月16日至2022年9月22日，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由

625,853,875股增加至665,163,427股。 

注2：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徐旭东根据自身资金安排等需求而减持

公司股份（2020 年 8 月 10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及其与一致行动人旭晟控股、

旭日实业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2022 年 6 月 16 日至 2022 年 9 月 22 日）

导致合计持有公司权益变动超过 5%。 

2、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

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宁波

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3日 


